
合同文件

1、 合同文件格式

合同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协议书;第二部分:通用条款;第三部分:专用条款。

2、 合同主要条款

发包人 (全称):__兴化市昌荣镇人民政府

承包人 (全称 ): 江 苏安 亚律设工程有限公司

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双方就本建设工程施工事项协商一致,订

立本合同。

(一 )工程概况

工程名称 : 兴 亻冫市 昌荣值 2o25年农村牛活污 7k治胛

工程地点:7个行政村

工程内容 : 句l含公 厕 新
'√

聿 柝 除 改 镣 。公 、傺源化 白殚 ,公厕扌奘丁稗筝

资金来源: 已落实

(二 )工程承包范围     
丨

承包范围 (详细描述 ):具体明细见预算表及图纸

(三 )合同工期 :

开工 日期: 2025年 7~月 22冖 日 (暂定,具体以监理工程师开工令为准 )。

竣工日期: 2025年 10⋯月 21¨ 日 (暂定,以开工令时间往后推算 90天为准 )。

合同工期总 日历天数 :(中标工期 )90日 历天

(四 )质量标准

工程质量标准:按中标质量标准  合格

(五 )合同价款

金额 (大写 ):中标价 壹佰捌拾玖万伍仟圆 (人民币 )

(小写 ):Y1895000元

(六 )组成合同的文件

组成本合同的文件包括

1、 本合同协议书

2、 中标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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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发包文件和竞标书及其附件

4、 本合同专用条款

5、 本合同通用条款

6、 标准、规范及有关技术文件

7、 图纸

8、 工程量清单 (如有时 )

9、 工程报价单或预算书

双方有关工程的洽商、变更等书面协议或文件视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

(七 )本协议书中有关词语含义与本合同第二部分 《通用条款》中分别赋予它们的定

义相同。

(八 )承包人向发包人承诺按照合同的约定进行施工、竣工并在质量保修期内承担工程

质量保修责任。

(九 )发包人向承包人承诺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方式支付合同价款及其他应当支付的

款项。

(十 )适用标准、规范

适用标准、规范的名称

(十一)工程师

现行技术标准和施工规范、强制性标准

1、 监理单位委派的工程师姓名: 文刂华明

职务 : 发包人委托的职权按 《监理合同》

2、 发包人派驻的工程师姓名:(由 发包人确定) 耿斌

职务:~

3、 项目负责人姓名:高世同 职务 : 项 目经理

(十二)双方约定工期顺延的其他情况:不可抗力

(十三 )试车费用的承担:竣工交付前试车费用由承包人承担,竣工交付后由发包人承

担 。

(十四)合同价款与支付

1、 合同价款及调整

1.1本合同价款采用  (l)  方式确定。

(1)采用固定单价合同,量的风险由发包人承担,价的风险在下述约定范围内由承包

人承担。风险内容及范围:价款中标括的风险范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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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费用的计算方法 :

风险范围以外合同价款调整方法 :若施工期内市场价格波动超出一定幅度时,除竞标须

知另有约定,参照执行江苏省建设厅 《关于加强建筑材料价格风险控制的指导意见》 [苏建

企玉3008)67号 文],当工程施工期间第一类主要建筑材料价格上涨或下降幅度在 10%以 内

鱼~基耋企直承包人承担或受益,超过 10%的部分由发包人承担或受益 ;当工程施工期间第

二类主要建筑材料价格上涨或下降幅度在 5%以 内的,其差价由承包人承担或受益,超过 5%

的部分由发包人承担或受益。

主要建筑材料差价的取定 :以泰州工程造价管理发布的材料指导价格为基准 (缺指导价

的材料以双方确认的市场信息价为准 ),差价为施工期同类材料加权平均指导价格与合同工

盟基迮盥【递交 f囱应文件截止 日期前 28天 )当月的材料指导价格的差额。施工期材料加权

平均指导价=∑ (每月实际使用量水当月材料指导价 )/同类材料总用量。

因承包人原因造成工期延误的,延误期间发生的材料价格上涨工程价款不得调整。

(2)采用可调价格合同,合同价款调整方法 :

(3)采用成本加酬金合同,有关成本和酬金的约定 : 丁Γ
习≤

2、 双方约定合同价款的其他调整因素:   /

(十五)工程预付款

发包人向承包人预付工程款 的时间和金额或 占合 同价款总额的比例 (10-30%):

无  。

扣回工程款的时间、比例:五。

(十六)工程量的计量

1、 承包人应在每个月末或合同约定的工程段末对己完成的工程进行计量,向监理人 (造

价咨询企业 )提交进度付款申请单、己完成工程量报表和有关计量资料。

2、 监理人 (造价咨询企业 )对承包人提交的工程量报表进行复核,以确定实际完成的

工程量。对数量有异议的,可要求承包人进行共同复核。承包人应协助监理人或造价咨询

企业进行复核并按监理人 (造价咨询企业 )要求提供补充计量资料。承包人未按监理人 (造

价咨询企业 )要求参加复核,监理人 (造价咨询企业 )复核或修正的工程量视为承包人实

际完成的工程量。

3、 监理人 (造价咨询企业 )认为有必要时,可通知承包人共同进行联合测量、计量 ,

承包人应遵照执行。

4、 承包人完成工程量清单中每个子目的工程量后,监理人 (造价咨询企业 )应要求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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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人派员共同对每个子目的历次计量报表进行汇总,以核实最终结算工程量。监理人 (造

价咨询企业 )可要求承包人提供补充计量资料,以确定最后一次进度付款的准确工程量。

承包人未按监理人 (造价咨询企业 )要求派员参加的,监理人 (造价咨询企业 )最终核实

的工程量视为承包人完成该子目的准确工程量。

5、 监理人 (造价咨询企业 )应在收到承包人提交的工程量报表后的 7天内进行复核 ,

监理人 (造价咨询企业 )未在约定时间内复核的,承包人提交的工程量报表中的工程量视

为承包人实际完成的工程量,据此计算工程价款。

(十七)工程量的确认

承包人向工程师提交己完工程量报告的时间 : 每个星期一

双方约定的工程款 (进度款 )支付的时间:工程进度款采用 5-3-2原则支付 ,工程竣工

通过验收合格后,开具税票和提供财政报帐相关资料后当年年底付合同价的 50%,待满一年

无质量问题后次年年底付至审计价的 80%,如该工程在 一年内未出现质量问题 ,甲方在第二

年年底付清余款 ;否则,甲方有权扣减该质量保证金 ,若保证金不足以赔偿甲方的损失 ,

则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据实赔偿。每次支付工程款时,承包方应出具正式税务发票。

工程进度付款的修正:在对 以往历次已签发的进度付款证书进行汇总和复核中发现错、

漏 茹 雷 每 的 .咚 狸 人 (诰 么 湘 个 √h右 卡√吊 沙】修 下

(十九)材料设备供应:本工程的材料设备均曲承包人供应,供材方所供材料、设备的

规格、品种必须符合设计要求和施工规范的规定,按规定检验合格,并经监理工程师签字

确认后方可使用。

(二十 )工程变更

工程变更价款调整 :

1、 若施工中出现施工图纸 (含设计变更 )与工程量清单项 目 椭沭不符 的,发、承

包双方应按新的项 目特征确定相应工程量清单的综合单价 ,由承包人按照发包控制价的编

制方法计算出该工程量清单的综合单价 ,然后按中标下浮比例对该综合单价进行下浮调整 ,

经发包人确认后执行。

2、 因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漏项或非承包人原因的工程变更,造成增加新的工程量清单

项 目,其对应的综合单价按下列方法确定:合同中已有适用的综合单价,按合同中已有的

综合单价确定 ;合同中有类似的综合单价 ,参照类似的综合单价确定;合同中没有适用或

类似的综合单价,由承包人按照发包控制价的编制方法计算出该项 目的综合单价 ,然后按

中标下浮比例对该综合单价进行下浮调整,经发包人确认后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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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冈分部分顶工程最清单漏顶或非承包 人 仄|的 工 稗峦 审 ,引 托措 旆殒 目疔牛峦似 ,

造成施工组织设计或施工方 案变更,原措施费中已有的措施项 目,按原有措施费的组价方

法调整 ;原措施费中没有的措施项 目,由承包人按照发包控制价的编制方法计算出该项 目

的措施费,然后按中标下浮比例对该措施费进行下浮调整,经发包人确认后调整。

咎、因非承包人原因引起的工程量增减,该项工程量变化幅度在 10%以 内的,应执行原

有的综合单价 ;该项工程量变化幅度在 10%以外且其影响分部分项工程费超过 0,⊥ %时 ,由

承包人对增加的工程量或减少后剩余的工程量按照发包控制价的编制方法计算出该项 目的

综合单价及措施费,然后按中标下浮比例对该综合单价及措施费进行下浮调整,经发包人

确认后执行。

5、 正常没有增项,如有情况特殊需报甲方同意。

(二十一 )竣工结算

1、 工程竣工结算依据:13计价规范:施工合同;工程竣工图纸及资料 ;双方确认的工

程量 ;双方确认追加 (减 )的工程价款 ;双方确认的索赔、现场签证事项及价款 ;响应文

件 ;发包文件 ;其他依据。

2、 分部分项工程量费的计算:依据双方确认的工程量 \合同约定的综合单价计算;如

发生调整的,以发、承包双方确认调整的综合单价计算。

3、 措施项 目费的计算 :依据合同约定的项 目和金额计算 ;如发生调整的,以发、承包

双方确认调整的金额计算,其中安全文明施工费应按《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201珏 年 )、

泰建定 (2005)16号、泰建价 (2006)7号文件及发包文件的规定执行。

4、 其它项 目费用计算方法 :计 日工应按发包人实际签证确认的事项计算;暂估价中的

材料单价应按发、承包双方最终确认价在综合单价中调整 ;专业工程暂估价应按中标价或

发包人、承包人与分包人最终确认价计算 ;总承包服务费应依据合同约定金额计算,虫日发

生调整的,以发、承包双方确认调整的金额计算 ;索赔费用应依据发、承包双方确认的索

赔事项和金额计算; 现场签证费用应依据发、承包双方签证资料确认的金额计算;暂列金

额应减去工程价款调整与索赔 、现场签证金额计算,如有余额归发包人 ;规费和税金应按

《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2014年 )的规定计算。

5、 工程竣工结算程序及要求:执行 13计价规范及有关规定。

(二十二 )违约、索赔和争议

1、 发包人违约的具体责任 :

2、 承包人违约的具体责任

按通用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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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因承包人原因不能按照协议书约定的竣工日期或工程师同意顺延的工期竣工应承担

的违约责任:提前奖按⊥ 元/天 ,推迟竣工按  500 元/天 ,计扣违约金。

2,2因承包人原因工程质量达不到约定的质量标准应承担的违约责任:达不到约定质量

标准由承包人自费修补缺陷,直至达到约定标准,否则由承包人承担拆除和重新施工的费

用,工期不予顺延,同时按承包款的 2 %计扣违约金。

2,3承包人的其他违约责任:签署正式合同时商定。

3、 双方约定,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产生争议时 :

1 (1)请
 自行  调解 ;

(2)当采取第  ①  种方式不能解决时,双方约定向 泰州 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或

向 兴化市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二十三)工程分包

未经发包人同意承包人不得将工程分包,如确需分包时,必须符合有关分包规定,经发

包人批准后方可实施,否则发包方有权终止合同,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由承包方负责。

(二十四)补充条款 :

1、 为了切实维护招竞标活动的严肃性,杜绝合同履行过程中转包、变相转包、挂靠等

现象的发生,本工程将对中标项目负责人及项目负责人部主要人员实行严格的现场签到考

核制度。

2、 中标项目负责人及项目负责人部主要人员每天进入施工现场应主动到业主派驻工地

的 丁 押 l而 斤l`夂 细丨r卜 ⒋  卞 ⒋ 夂 浠 口 右 卜午 下 午 扫 右 笨 纳丨i卩 寻 .升 鲐 i下 日日苴 当 目布

施工现场。

3、 中标项目负责人或项目负责人部主要人员需要离开施工现场 4小时以上的,必须向

业主派驻工地的工程师提出书面申请,得到书面批准后方可离开。

咎、若中标项目负责人或项目负责人部主要人员歪合同履行过程中未能执行现场签到制

度,出现无故离开施工现场的情况,中标人将承担如下责任 :

4,1中标项目负责人未向业主派驻工地的工程师提出书面申请,或提出书面申请未能得

硒|书 而 丰饣卜淮 离 开 旆 T抑 炀 4
'丨

、日、卜少l卜 白句。 每 坎对 中标 人仆 以 人民而 500亓的罚款 :

4.2中标项目负责人部主要人员未向业主派驻工地的工程师提出书面申请,或提出书面

申诘 夫能得 争丨书而拈卜蹿 离耳旆 壬Π‘士厉牙咎
'丨

、日寸 卜的 ,每次对 中标 人皮、以人民雨 3oo亓 的罚工

款 ;

咎,3中标项 目负责人或中标人项 目技术负责人未向业主派驻工地的工程师提出书面申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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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提出书面申请未能得到书面批准离开施工现场连续两天,或累计五天的,业主保留行使

如下措施的权利 :

(1)立即中止合同,勒令中标人限期撤出施工人员、施工机械、原材料、成品及半成

品 ;

(2)拒绝中标人已完工程量的支付请求 ;

(3)作为不 良行为记录进行公示 (时间不超过 6个月 )。

(4)如发生安全事故由承包方负全贲,若因乙方处理不及时,甲方有权从维稳需要角度

垫付赔偿款等,其最终责任均由乙方承担,且甲方有权从应付工程款中扣减或直接向乙方

追偿。

(6)砌筑化粪池前需通知甲方、监理到现场查看后方可进场施工,施工过程中遇到隐

蔽工程需联系甲方和监理到现场查看后方可施工,后续审计时需提供影像资料,工程中如

产生固体垃圾,乙方必须听从甲方运送到指定位置。

(二十五 )合同份数

双方约定合同副本份数 5 份

合同订立时间: 2025年 7~月 21~日

合同订立地点 昌荣镇人民政府

本合同双方约定:  双方签字盖章  后生效。

发包人:( 承包人 (公章

法定代表人 : 法定代表人 :

委托代理人 : 委托代理人 夕

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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